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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銀人壽安心貸減額定期壽險(     )

留愛不留債，保障家人安心住留愛不留債，保障家人安心住留愛不留債，保障家人安心住
躉繳、分期繳費，房貸族更多選擇躉繳、分期繳費，房貸族更多選擇躉繳、分期繳費，房貸族更多選擇

遞減型保障，輕鬆繳費不負擔遞減型保障，輕鬆繳費不負擔遞減型保障，輕鬆繳費不負擔

109A

商品名稱：臺銀人壽安心貸減額定期壽險(109A)

險種代碼：FY

備查文號：97年02月25日壽險精字第09700007601號函備查

               113年03月15日壽險精字第1130540052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商品名稱：臺銀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權批註條款

險種代碼：0E

備查文號：102年05月21日壽險精字第1020540205號函備查

               112年07月03日壽險精字第1120540218號函備查

假設40歲男性投保「安心貸減額定期壽險(109A)」，保險期間20年期，保險金額500萬元，商品內容說明

如下：
單位：新臺幣元

給 付 項 目給 付 項 目給 付 項 目

身故保險金

給 付 內 容給 付 內 容給 付 內 容 給 付 金 額給 付 金 額給 付 金 額

 (詳細內容，請詳閱保單條款)

按身故或確定致成完全失能當時

之「當年度保險金額」給付

40歲男性
參考保費

躉繳保費 239,750元

19,850元/年繳（繳費15年）分期繳保費

給付項目

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臺銀人壽按其身故或

確定致成完全失能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當年度保險金額＝保險單上所記載的保險金額×保險期間對應各保單年度之「當年度保險金額計算基準表」（詳保單條款

附表一）所列百分比所得之金額。

保障  年 20

 (詳細內容，請詳閱保單條款)

完全失能保險金
500萬元～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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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www.twfhclife.com.tw       免付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966

總公司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69號2~8樓/電話:(02)2784-9151

��������

詳情請洽臺灣銀行各分行服務人員 

單位：新臺幣元/每十萬元保額

性別

投

保

年

齡

保險費率表

上表顯示「臺銀人壽安心貸減額定期壽險(109A)」提前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提供下列三個主要年齡第m保單年度末之商品成本分析表，以躉繳、保險期間20年為例。

依據92.3.31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分紅與
不分紅人壽保險單資訊揭露相關規範」辦理。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
    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
CVm：
Divt：
GP t：
Endt：

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第t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不分紅人壽保險單此項數值為0。)
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為0。

揭露事項

保單年度末
保險
期間 投保年齡

男性 女性

20 歲

35 歲

55 歲

20年

5 510 1015 1520 20

52%

56%

57%

53%

57%

58%

31%

35%

36%

31%

35%

39%

11%

12%

14%

11%

12%

16%

0%

0%

0%

0%

0%

0%

保險期間 5年 5年7年 7年10年 10年15年 15年20年 20年30年 30年35年 35年40年 40年

1.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借款人限為同一人。

8.申請批註條款之規定：
(1)得附加「臺銀人壽債權債務範圍內受益人指定及其處分
   權批註條款」，需填寫批註條款申請書及審閱期間確認
   聲明書。
(2)指定之受益人應為依法經營存放款業務之金融機構，於
   批註本批註條款時對要保人具有房屋貸款債權。

7.繳費方式：
(1)躉繳：匯款、轉帳。
(2)分期繳：首期　續期—匯款、轉帳、信用卡。                

  

6.加費方式：

4.投保金額限制： 

2.繳費期間、保險期間及投保年齡限制：

3.繳費方法：躉繳、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以萬元為單位)(需與臺銀人壽房貸壽險商品合併計算)

被保險人醫務評核為次標準體，一律依本險次標準體加費
表加收保險費。

(1)最低投保金額：50萬元。
(2)最高投保金額：6,000萬元。
(3)投保金額不得超過房屋貸款金額之120%。

房貸身分投保規則

※本商品適合銷售予65歲以上之客戶(含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實
  際繳交保費之人)，但對於65歲以上之客戶請填寫高齡投保評
  估量表。

躉  繳 躉  繳

20歲

30歲

40歲

50歲

203

325

776

1,715

279

468

1,124

2,447

401

724

1,737

3,711

636

1,280

3,041

6,401

1,004

2,125

4,795

10,085

2,213

4,776

10,291

-

分  期  繳 分  期  繳

20歲

30歲

40歲

50歲

75

122

290

643

78

132

318

694

91

165

396

850

76

153

362

769

82

175

397

851

141

306

669

-

32

57

122

265

34

62

134

287

41

76

166

356

35

69

151

331

38

76

166

382

63

132

299

-

85

155

328

707

120

221

473

1,016

179

332

728

1,560

291

569

1,263

2,780

465

890

2,032

4,617

943

1,976

4,656

-

5.體檢規定：

保險年齡

免體檢額度 一律體檢

註：以上額度內原則上免體檢，若因核保需要，臺銀人壽得要求做
      必要體檢。

1,000萬元

56 60歲~ 66歲以上

2,000萬元

61 65歲~

200萬元

55歲以下

注意事項

1.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
   事項及商品風險。

3.本保險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
   之情形。
4.本保險商品詳細內容請詳閱保單條款。
5.本契約條款樣張須於訂立契約前提供要保人至少三日之審閱期
   間。
6.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
   障。本商品非銀行存款，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
   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
   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
   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
   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臺銀人壽網站首頁專區。
8.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

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2%，最低 . %；如要詳細了解本商19 99
品其他相關資訊（包含臺銀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洽臺
銀人壽服務據點（免付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966）或
網站（ ），以保障您的權益。網址：www.twfhclife.com.tw

2.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男性 女 性

3,200

6,820

14,669

-

169

363

799

-

207

443

-

-

75

159

376

90

199

- -

-

1,415

2,995

7,071

-

1,988

4,355

-

-

※其他年齡費率表請洽各分行服務人員。
※半年繳總保費=年繳總保費×0.52，季繳總保費=年繳總保費×0.262，月繳總保費=年繳總保費×0.088，再乘以保險金額後，元以下四捨五入，即為該繳費方式之保險費。

躉 繳繳費
期間

保 險 期 間

投 保 年 齡

躉繳

分期繳 3年

5年

20~70
歲

4年

7年

20~68
歲

10年

5年

20~65
歲

10年

15年

20~60
歲

20~55
歲

15年

20年

20~45
歲

20年

30年

25年

35年

30年

40年

20~40
歲

20~35
歲

/

4,523

9,5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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